
 

关于取消个人账户交易回单免费打印和邮寄服务的公告 

 

尊贵的客户： 

感谢您选择我行的服务！ 

我行由于业务调整，定于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，取消个人账户

交易回单的免费打印和邮寄服务。使用存折账户的客户仍可于工作日

前往我深圳分行任一网点的柜台打印存折进行对账，使用月结单账户

的客户仍由我行每月初邮寄上月的月结单到阁下预留的通讯地址，方

便阁下对账。 

如阁下有特殊需要，希望我行提供交易回单的，须填写书面申请，

签署后递交到我深圳分行任一网点柜台办理，我行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提供个人账户交易回单将按照我行公布的相关收费标准收取手续费，

即一年内的交易回单为30元/ 份，超过一年的交易回单为50元/ 份，

人民币交易以人民币做为收费计价单位，外币交易以港元做为收费计

价单位（收费标准如有变化，以我行对外公布为准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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